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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政治学：权力、同情与法律的选择性
适用
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几乎没有哪个词比“恐怖主义”更具分量——或更具模糊性。它既是道德谴
责，又是法律分类，还是暴力或镇压的正当化理由。更关键的是，它是一种政治武器，被选择性
地、往往不一致地使用。尽管存在数十项国际协议和定义，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法律标
准来界定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不是因为概念本身难以捉摸，而是因为这个标签本身是由权力塑
造的。

这种不一致的核心是一种危险的双重标准：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很容易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国
家行为体实施的功能上完全相同的行为则被美化为“军事行动”、“报复行动”或“附带损伤”。这
不仅仅是语义问题——它深刻影响着谁被视为合法、谁的暴力被接受、谁的苦难被承认。

巴勒斯坦斗争为这种双重标准提供了清晰而持久的例证。当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无论是抵抗
占领、收回土地，还是抗议系统性剥夺权利——几乎总是被主导大国统一定性为“恐怖主义”。而
当以色列军队使用过度武力、轰炸难民营、在境外暗杀领导人，或纵容定居者暴行时，回应通常
被包装成国家安全语言，而非恐怖主义。

本文认为，“恐怖主义”标签的适用主要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它反映的是强大国家的利益和
同情，而不是对法律规范的一致适用。此外，它指出巴勒斯坦人对国际法下平等对待的要求，呼
应了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拒绝任意特权，坚持法律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人——个人、民族和国
家皆然。

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与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
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试图以普遍方式定义恐怖主义。其附件《消除国际恐怖
主义措施宣言》谴责：

“为在公众、某一群体或特定个人中制造恐怖状态、恐吓人口或迫使政府或国际组
织作为或不作为的任何行为，而故意针对平民实施的、旨在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
害的犯罪行为，或劫持人质的行为。”

至关重要的是，该决议在定义中并未区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标准非常明确：针对平民的故意
暴力，旨在恐吓、胁迫或迫使实现政治目的，即构成恐怖主义。原则上，这适用于任何行为体
——无论国家与否。

然而在实践中，该决议几乎从未被用于国家行为，即使这些行为完全符合定义。原因不是法律模
糊，而是政治上的不愿去点名羞辱强大国家及其盟友。当非国家行为体从事此类行为时，“恐怖主
义”标签立即且毫不妥协地贴上。而当国家（尤其是被承认的、军事占优的或地缘政治结盟的国
家）这样做时，这个标签却明显缺席。



国家 vs. 非国家：适用中的双重标准
以色列国家部队（从前建国时期的哈加纳、伊尔贡，到现代的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实施的众
多行动涉及针对平民、集体惩罚和境外暗杀。按照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的严格标准，许多
行动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

基比耶大屠杀（1953年）：69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作为“震慑渗透”
的惩罚性袭击。
加沙战役（2008、2014、2021、2023–2025年）：数千平民丧生，联合国学校和医院被
炸，实施食物和水封锁——常被正当化为反恐，尽管其效果与恐吓整个人口无异。
“天谴行动”暗杀（1970年代）：在欧洲和中东使用汽车炸弹和邮件炸弹杀死疑似激进分子
——有时也包括平民。
纵容定居者暴力：从胡瓦拉等城镇的集体迫害到对巴勒斯坦农民和儿童的系统性攻击，定居
者暴力经常得到军队保护或漠视，实际上成为国家政策的延伸。

这些行动从未被国际社会——甚至联合国本身——描述为“恐怖主义”。使用的语言是“报复”、
“安全”或“军事需要”。最多被归类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被视为战争罪或比例原则违规
——而非恐怖主义。

巴勒斯坦暴力与标签的普遍性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暴力——即使针对军事目标或被定义为抵抗——一律被贴上恐怖主义标签。
从第二次起义期间的自杀式爆炸到加沙的火箭弹袭击，标签立即且绝对。即使是非暴力抵抗——
如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有时也被某些国家定罪或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

不对称显而易见：巴勒斯坦人以结果论处，不论背景；以色列以意图论处，不论结果。

承认、同情与权力的作用
这种差异源于一个核心政治事实：恐怖主义标签不是由法律机构孤立适用，而是由强大国家、媒
体机构和受战略联盟与政治同情影响的国际组织决定。

国家承认赋予合法性。以色列作为被承认的国家，被视为拥有主权使用武力的权利。巴勒斯
坦人缺乏完全承认和国家地位，被视为非法行为体——即使他们援引国际法权利（如联合国
第37/43号决议规定的抵抗占领权）。
政治同情至关重要。在西方，以色列被视为民主国家、地区盟友、反极端主义的堡垒。这产
生了隐性的善意推定。巴勒斯坦人则被与伊斯兰主义、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产
生恶意推定。这些同情不仅塑造媒体框架，也塑造法律和外交语言。
权力屏蔽判断。拥有联合国否决权的国家、强大的军事联盟（如与美国）或经济影响力的国
家，几乎不会面临国际起诉或标签。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如同战争罪一样，往往只在弱者
犯下时受到惩罚。

巴勒斯坦斗争与启蒙运动理想



巴勒斯坦诉求的核心不仅是土地、主权或承认——而是法律的平等适用。要求同样适用于他人的
原则也适用于他们——无论是对抵抗权、对生命的权利，还是对正义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斗争呼应了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正如18世纪思想家拒绝君权神授
——即某些统治者因出身或头衔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拒绝国家免于法律问责
的特权。

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启蒙思想家认为，法律必须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否则就不是法律而是暴
政。他们认为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凭空宣称。巴勒斯坦人也主张，国家身份不应决定谁
被人性化、谁被犯罪化、谁的苦难被重视。

将一次爆炸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另一次功能相同的爆炸定性为安全——这是重启贵族逻辑：有些
生命神圣，有些生命可牺牲。有些人有权抵抗，有些人只有权忍受。

对一致法律的要求——无论是在适用《日内瓦公约》、起诉战争罪，还是定义恐怖主义——不仅是
正义的要求，也是现代性本身的要求。

结论：迈向普遍标准
如果恐怖主义要超越政治污名——如果它要成为有意义的法律类别——就必须一致适用。这意味
着：

承认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实施恐怖主义，正如非国家行为体一样。
承认以实现政治目的针对平民就是恐怖主义，无论行为体的旗帜、宗教或战略价值。
将法律定义（如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适用于行为，而非行为体。

做不到这一点，不仅会持续不公，还会摧毁国际法本身。它告诉世界，法律不是普遍的，而是强
者的武器。它告诉被压迫者，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弱小。

巴勒斯坦人对平等权利、平等保护和法律下平等审判的呼声不是激进要求——它正是启蒙运动的
精髓，也是任何声称尊崇启蒙运动的文明的衡量标准。

附件：在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严格字面定义下符合恐怖主义的事件

不适用通常给予国家或国家支持行为体的豁免。

A. 大屠杀（故意大规模杀害平民以制造恐怖并迫使逃亡或屈服）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A1 大卫王酒店

爆炸案
1946年7月
22日

伊尔贡（梅
纳赫姆·贝
京）

耶路撒冷 91人死亡
（41名阿拉
伯人、28名
英国人、17
名犹太人等）

在英国行政
总部（平民
工作人员）
放置炸弹，
意图杀死内
部人员并恐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吓托管政府
放弃巴勒斯
坦。

A2
希萨斯大屠
杀

1947年12月
18日

帕尔马赫
（哈加纳精
锐部队）

加利利地区
希萨斯

10–15名村民
死亡（包括5
名儿童）

夜间袭击炸
毁熟睡家庭
的房屋，以
报复附近事
件并恐吓阿
拉伯村庄，
发出内战期
间更广泛恐
吓的信号。

A3
巴拉德谢赫
大屠杀

1947年12月
31日

帕尔马赫
（哈加纳）

海法地区巴
拉德谢赫

60–70名村民
死亡

在炼油厂袭
击后对村庄
的报复性攻
击；命令是
尽可能杀死
成年男性，
以引发恐惧
并阻止阿拉
伯抵抗。

A4 萨萨大屠杀
1948年2月
14–15日

帕尔马赫
（哈加纳）

萨法德地区
萨萨

60名村民死
亡（包括儿
童）

房屋连人一
起炸毁；明
确作为“模
范袭击”以
驱逐人口，
恐吓加利利
村庄逃离。

A5
代尔亚辛大
屠杀

1948年4月9
日

伊尔贡与莱
希（哈加纳
默许）

耶路撒冷走
廊代尔亚辛

107–140名
村民（包括
妇女、儿
童、老人）

系统性挨家
挨户杀戮、
肢解和公开
展示尸体，
明确旨在恐
吓巴勒斯坦
人导致大规
模逃亡
（1948年大
逃亡的直接
触发因素）。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A6
艾因宰通大
屠杀

1948年5月
2–3日

帕尔马赫
（哈加纳）

萨法德地区
艾因宰通

70多名村民
死亡

占领后处决
战俘和平
民，以恐吓
“伊夫塔行
动”期间萨
法德周边社
区。

A7
阿布舒沙大
屠杀

1948年5月
13–14日

吉瓦提旅
（哈加纳）

拉姆拉地区
阿布舒沙

60–70名村民
死亡

伴随强奸和
集体掩埋的
袭击，以恐
吓并清空村
庄，作为征
服洛德-拉姆
拉的一部
分。

A8
坦图拉大屠
杀

1948年5月
22日

亚历山大罗
尼旅（哈加
纳）

海法海岸坦
图拉

200多名村民
死亡

投降后枪杀
年轻男子并
用集体墓掩
埋，以迫使
沿海巴勒斯
坦人逃离并
确保海法安
全。

A9
利达（洛德）
与拉姆拉驱
逐大屠杀

1948年7月
11–14日

伊夫塔旅与
第8装甲旅
（伊扎克·
拉宾，帕尔
马赫），本-
古理安命令

利达与拉姆
拉

250–1,700人
死亡；
70,000人被
迫在40°C高
温下死亡行
军流亡

任意射杀、
清真寺大屠
杀（约200人
死亡）和死
亡行军，以
恐吓并清空
通往耶路撒
冷道路上的
关键城镇。

A10 艾拉邦大屠
杀

1948年10月
30日

戈兰尼旅
（以色列国
防军）

提比里亚地
区艾拉邦

14名村民被
处决

投降后杀
戮，联合国
观察员记录
在案，以阻
止抵抗并迫
使下加利利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基督教阿拉
伯人逃离。

A11 胡拉大屠杀
1948年10月
31日

卡梅利旅
（以色列国
防军）

黎巴嫩边境
胡拉

35–58名村民
死亡

投降后处
决；指挥官
短暂入狱，
但意图是在
“希拉姆行
动”期间恐
吓边境人
口。

A12
达瓦伊迈大
屠杀

1948年10月
29日

第89突击营
（以色列国
防军）

希伯伦地区
达瓦伊迈

80–455名平
民死亡（估
计不一）

三阶段袭
击，在房
屋、清真寺
和洞穴中杀
戮居民，以
恐吓南部战
线剩余村
庄。

A13
萨夫萨夫与
萨利哈大屠
杀

1948年10月
29–30日

第7装甲旅
（以色列国
防军）

上加利利萨
夫萨夫与萨
利哈

萨夫萨夫52–
70人，萨利
哈60–94人

投降后处
决、强奸、
焚烧尸体、
在清真寺引
爆难民，以
加速加利利
逃亡。

A14
阿拉伯马瓦
西大屠杀

1948年11月
2日

以色列国防
军

提比里亚附
近艾拉邦

14名贝都因
人死亡

枪杀男子并
摧毁村庄，
以恐吓游牧
群体放弃传
统土地。

A15
基比耶大屠
杀

1953年10月
14–15日

以色列国防
军101部队与
伞兵（阿里
埃勒·沙龙）

西岸基比耶
（当时属约
旦）

69名村民死
亡（三分之
二为妇女儿
童）

房屋和学校
连人一起炸
毁，作为报
复以恐吓约
旦边境村
庄。

A16 汗尤尼斯大
屠杀

1956年11月
3日

以色列国防
军

加沙地带汗
尤尼斯

275–400名
巴勒斯坦人

挨家挨户搜
查并大规模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死亡 处决、集体

掩埋被绑男
子，以在西
奈占领期间
强制控制。

A17
卡弗卡西姆
大屠杀

1956年10月
29日

以色列边防
警察

以色列境内
卡弗卡西姆

49名阿拉伯
公民死亡
（包括23名
儿童）

在苏伊士危
机期间对返
家工人突击
实施宵禁
“格杀勿
论”，以恐吓
以色列阿拉
伯人口。

A18
萨布拉和夏
蒂拉大屠杀

1982年9月
16–18日

黎巴嫩长枪
党（以色列
国防军包
围、照明弹
和入口控
制，卡汉委
员会认定阿
里埃勒·沙
龙个人负责）

贝鲁特难民
营

800–3,500名
巴勒斯坦与
黎巴嫩平民
死亡

促成并协助
屠杀，以恐
吓剩余巴解
组织支持者
并迫使其完
全撤出黎巴
嫩。

B. 带有恐怖意图的定点暗杀/法外处决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B1
利勒哈默尔
事件

1973年7月
21日

摩萨德“天
谴行动”小
组

挪威利勒哈
默尔

无辜摩洛哥
服务员艾哈
迈德·布希
基被谋杀

公开的误认
处决，以恐
吓全球巴解
组织网络
（典型的国
家的恐怖行
动特征）。

B2 萨拉赫·谢
哈德暗杀

2002年7月
22日

以色列空军
（1吨炸弹）

加沙城（人
口稠密区）

15人死亡
（包括谢哈
德的妻子、
14岁女儿和
其他9名儿
童）

在居民区故
意使用超大
当量武器斩
首哈马斯，
同时明知会
导致大规模
平民死亡，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以恐吓加沙
人口。

B3

穆罕默德·
戴夫暗杀
（2024年7
月）

2024年7月
13日

以色列空军
汗尤尼斯流
离失所者营
地

90多名平民
死亡（已确
认）

袭击容纳数
千流离失所
平民的帐篷
营地以消灭
指挥官，同
时接受大规
模平民伤亡
以恐吓并瓦
解加沙抵
抗。

B4
加沙“大回
归游行”狙
击手行动

2018年3月
30日–2019
年12月

以色列国防
军狙击部队
（明确交战
规则）

加沙-以色列
边界

223人死亡，
13,000多人
受伤（许多
永久致残）

系统性对基
本无武装示
威者（包括
医护人员和
记者）使用
实弹，以恐
吓加沙人口
并迫使其停
止边界抗
议。

C. 定居者暴力（非国家行为体但经常享有国家豁免）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C1
穆罕默德·
阿布·赫代
尔谋杀案

2014年7月2
日

犹太极端分
子（定居者
背景）

东耶路撒冷

16岁少年被
绑架、殴
打、活活烧
死

在三名以色
列青少年被
谋杀后报复
性活活烧
死，以恐吓
耶路撒冷巴
勒斯坦居
民。

C2 杜马纵火袭
击

2015年7月
31日

阿米兰·本-
乌列尔与山
顶青年网络

西岸杜马村 18个月大的
阿里·达瓦
布舍被活活
烧死；父母
随后死亡

在熟睡家庭
房屋投掷燃
烧弹并喷涂
“复仇”涂
鸦，以恐吓
巴勒斯坦人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并加速土地
吞并（“代价
标签”原
则）。

C3
瓦迪西克酷
刑事件

2023年10月
12日

穿军装的武
装定居者

约旦河谷瓦
迪西克

多名巴勒斯
坦牧羊人被
长时间折磨
（香烟烫
伤、殴打、
尿淋、企图
性侵）

长时间施虐
式折磨，以
恐吓牧羊人
社区放弃牧
场。

C4

2024年4月定
居者暴动
（本雅明·
阿奇梅尔被
谋杀后）

2024年4月
12–15日

数百名武装
定居者

11个巴勒斯
坦村庄（穆
盖伊尔、杜
马等）

4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数
十人受伤，
数百房屋/车
辆被烧

对无关村庄
的集体惩罚
式迫害，以
恐吓整个地
区并迫使其
屈服或逃
离。

C5
胡瓦拉暴动
（“大迫害”）

2023年2月
26日

数十名武装
定居者（社
交媒体组织）

西岸纳布卢
斯地区胡瓦
拉

1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约
400人受伤
（包括枪
伤），广泛财
产破坏（车
辆/房屋被
烧）

在定居者死
亡后协调的
报复攻击，
明确旨在恐
吓和惩罚巴
勒斯坦人口
（选举后
“代价标签”
升级）。

C6

对阿法夫·
阿布·阿利
亚的橄榄采
收袭击

2025年10月
以色列定居
者（多名袭
击者）

西岸某村庄
（橄榄园）

1人被打昏
（阿法夫·
阿布·阿利
亚住院）；记
者被袭击

袭击巴勒斯
坦采收者和
国际观察
员，以恐吓
农民、破坏
生计并阻止
收获季节土
地使用。

C7 羔羊酷刑事
件

2025年11月 以色列定居
者（被拍摄
的团体）

西岸巴勒斯
坦人羊圈

动物被折磨/
杀死（羊圈
里的羔羊）

以虐待牲畜
作为代理恐
吓，迫使牧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民经济放弃
牧场。

C8

囚犯释放后
的图尔穆斯
艾亚、辛吉
尔、艾因西
尼亚袭击

2025年1月
17日

极端民族主
义定居者
（“为生命而
战”团体）

西岸拉马拉
地区图尔穆
斯艾亚、辛
吉尔、艾因
西尼亚

财产破坏
（多栋房屋/
车辆被烧）；
无死亡报告

纵火和破坏
故意破坏巴
勒斯坦人对
囚犯释放的
庆祝，旨在
引发恐惧并
宣示支配。

C9
射杀奥达·
哈萨林

2025年6月
定居者（欧
盟制裁的伊
农·列维）

西岸南希伯
伦山乌姆凯
尔

1人死亡（和
平活动家奥
达·哈萨
林）；受害者
亲属被以色
列国防军逮
捕

针对活动家
的射杀后军
队逮捕受害
者家属，以
恐吓贝都因
社区并促成
土地夺取
（持续驱逐
行动）。

C10
袭击沙迪·
塔拉瓦及其
家人

2025年5月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卡翁平
原或类似地
区

1人受伤（沙
迪·塔拉瓦
被枪击失去
一条腿）；少
年儿子被殴
打

在田间劳动
时枪击和殴
打父子，以
恐吓农民并
限制农业土
地使用。

C11
袭击希莱特
达贝村

2025年5月
31日

带着羊群的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希莱特
达贝

财产/生计破
坏（动物入
侵田地）；无
直接伤亡

放牧入侵田
地并恐吓村
民逃离，作
为系统性土
地蚕食的一
部分。

C12 杀死小山羊
2025年5月
25日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某牧区
动物被杀
（小山羊）

屠杀牲畜以
经济恐吓并
驱逐牧民家
庭离开传统
土地。

C13 纳哈林橄榄
农袭击

2025年10月
24日

以色列定居
者（以色列
国防军支持）

西岸伯利恒
地区纳哈林

1人重伤（58
岁农民）；以

定居者与军
队联合殴打
收获期农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为何符合定

义
色列国防军
调查

民，以引发
恐惧并限制
巴勒斯坦人
进入橄榄
园。

C14
贝特利德工
业区及贝都
因袭击

2025年11月
（11月14日
前几天）

大群蒙面定
居者

西岸贝特利
德（工业区）
及附近贝都
因地点

财产被烧
（卡车/建
筑）；袭击士
兵；未具体
说明巴勒斯
坦伤亡

有组织的纵
火和袭击，
向城乡地区
传递无限制
威慑信息，
恐吓平民甚
至国家部
队。

C15
哈米达清真
寺纵火

2025年11月
（11月14日
前周四）

犹太定居者
西岸哈米达
清真寺区域

财产破坏
（墙壁/地板
焦痕）；无死
亡

在宗教场所
纵火并涂鸦
威胁军队
（“我们不怕
你”），以恐
吓穆斯林社
区并宣示意
识形态霸
权。

C16
布尔卡村纵
火袭击

2025年7月
15日

以色列定居
者（深夜突
袭）

西岸拉马拉
以东布尔卡

多辆车/房屋
被火烧毁；
无人员受伤
报告

深夜焚烧车
辆和建筑，
以恐吓居民
并在收获季
节暴力升级
中扰乱日常
生活。

C17
穆盖伊尔代
尔驱逐行动

2025年5月
蒙面定居者
（以色列国
防军在场）

西岸拉马拉
以东穆盖伊
尔代尔

多人受伤
（被石块
砸、枪击）；
整个村庄被
驱逐

骚扰、石块
和枪击迫使
1948年后难
民第二次流
离失所，以
恐吓并清空
村庄进行土
地掠夺。

C18 塔伊贝基督
教城镇袭击

2025年7月
（7月17日前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塔伊贝
（基督教城

财产被袭（5
世纪教堂附

在历史教堂
附近纵火和



编号 事件 日期 实施者 地点 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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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周） 镇） 近起火、房

屋）；未具体
说明伤亡

袭击房屋，
以恐吓少数
基督教巴勒
斯坦人并扩
大定居者控
制。

C19
辛吉尔袭击
（谋杀后）

2025年7月
（7月17日前
周五）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辛吉尔
袭击致伤；6
人被捕后释
放

在巴勒斯坦
袭击后的报
复殴打，但
用于在有罪
不罚情况下
恐吓更广泛
社区。

C20

B’Tselem
记录的青少
年袭击与父
亲枪击

2025年6月
以色列定居
者

西岸某地区

1人被枪击
（父亲失去
一条腿）；青
少年被殴打

在日常活动
中针对家庭
的暴力，以
引发恐惧并
限制农村地
区行动。

这32起事件（18起大屠杀、4起暗杀、20起定居者袭击）在不给予国家或受国家保护行为体政治
豁免的情况下，毫无争议地满足联合国大会第49/60号决议的每一个要素。它们共造成数千平民
死亡，且——如实施者、指挥官或随后以色列调查所承认——意图制造恐怖、恐吓人口或迫使实
现政治/领土结果。


